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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第6号 为进一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简化海关手

续，提高通关效率，根据海关总署2006年第43号《实施跨关

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有关事项公告》的规定

，结合我关区实际，决定对部分企业适用长三角区域和关区

内部“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现就资格审批方面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在合肥关区注册的进出口企业，

向本关区任一海关单位申报、在货物实际进出境地的口岸海

关（长三角区域内）办理验放手续，为长三角区域“属地申

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 适用此通关模式的企业，其海关

分类管理等级应为A类，其中，生产型企业优先适用；具有

良好守法记录、信誉好、在合肥关区的年进出口业务量达

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贸易型企业也可适用。 二、在合肥关区注

册的进出口企业，向本关区任一海关单位申报、在货物实际

进出境地的本关区内海关办理验放手续，为合肥关区内部“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 适用此通关方式的企业，

其海关分类管理等级应为A类或B类。 三、A类企业适用长三

角区域“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B类企业适用合肥

关区内部“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的，需向企业所

在地海关业务现场（各隶属海关或合肥海关现场业务处）提

出书面申请（格式见附件1）。 A类企业适用合肥关区内部“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的，不需要审批。 四、“属



地申报，口岸验放”企业资格审批采用业务现场初审、总关

企业管理部门复核和主管关领导审批的三级审批制度。 五、

海关在收到企业申请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其符合或

者不符合适用条件的认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格式见附件2

）。 六、已被认定符合适用长三角区域或本关区内部“属地

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的企业，因企业等级降低，其适

用“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的资格自动取消，海关

不再另行通知。 七、本办法所称“企业”包括与进出口活动

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 八、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

件：1.采用“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企业申请书 2.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告知书 二○○六年九月十一日附件1 采用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企业申请书 海关： 本企业

现为合肥海关评定的 类企业，符合海关相关管理规定，并备

齐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现向你

关提出采用（请在选项前的□内打√）：□全国“属地申报

，口岸验放”通关模式□合肥关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

通关模式的申请，请予以受理。 附件：公司基本情况 申请企

业签章 年 月 日 公司基本情况企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属地区：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营业执照》编号： 企业性质： 投

资额：（万元）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税务登记证书》编号： 组织机构代

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本公司保证上述所填各项内容属

实，向海关递交的相关文件真实无讹，遵守海关法规，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肥海关告知书 合肥海关



告知（ ） 号 ：你（单位）关于 的申请，我关于 年 月 日收悉

。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不齐全），符

合（不符合）法定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

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具体告知事项）。特此告知

。 （印）年 月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